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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

 104至107年度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執行成果

 108年度評鑑制度改革重點

 108年度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作業程序

衛生醫療業務聯合訪視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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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至107年度
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執行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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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至107年評鑑循環之改革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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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現以病人照
護及安全為主
體的評鑑

• 兒童醫院評鑑作業

• 評鑑制度持續檢討

日
常
化

• 導入新版評鑑基準

• 施行PFM查證方式

• 落實評鑑資料無紙化

簡
化

• 基準及評量標準明
確化

• 納入牙醫照護、中
醫照護、安寧療護、
病安、品質、員工
關懷

• 強化PFM查證方式

• 評鑑作業e化

優
化

• 基準簡化
(238>188>122)

• 基準架構調整，貼
近醫院作業模式

• 持續性監測系統運
作模式建立

• 強化評鑑委員PFM訓練

• PFM查證路徑/教材開發

• 建立新版評鑑基準共識

• 評鑑作業e化(線上申請/申報)

• 醫院評鑑「週別」通知

• 降低干擾醫院
日常作業

• 持續推行病人
安全及醫療品
質之促進

規劃重點 導入/落實/檢討

• 推動持續性監測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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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入PFM查證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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找出-風險點
系統查證、

病人/個案查證

提出-輔導建議

對應基準-評分

持續-監測與管理

引用洪冠予，翻轉醫院評鑑以病人為焦點之查證方式(2018)



衛生福利部
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

衛生福利部
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

PFM查證方式之執行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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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受PFM查證對於受訪醫院之助益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

有助於醫院發現各種潛在問題或辨識可能的
風險

89.5% 93.0% 98.1% 100%

有助於醫院落實以病人為導向的照護流程 93.3% 91.5% 97.1% 100%

有助於強化醫院團隊合作，了解團隊作業間
執行成效

87.7% 92.3% 97.1% 100%

有助於醫院以日常作業取代書面資料查閱，
減少文書作業

60.4% 70.9% 82.7% 70.0%

透過以病人為導向方式進行查證，有利於提
升醫院的醫療品質

89.4% 89.0% 94.2% 98.0%

助益逐年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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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落實醫院品質監控與日常化
管理

• 醫院參與率100%(計423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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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續性監測制度

45項

40項

69項

97-99年

100-101年

102-103年

104-105年

106年

41項

58項
(含醫事人
力13項)

41家

136家

226家

434家

433家

58項
(含醫事人
力13項)

107年

423家

量性指標

醫事人力指標

質性文件

指
標
提
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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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續性監測系統改版

友善

• 提供醫院作業團隊多帳號登入
• 指標填報方式多元化
• 作業期程提醒
• 系統自動填入上月數值

檢核
• 異常值提醒
• 指標填報完整性確認

整合
• 指標定義一致化(如：TCPI、P4P)

系
統
改
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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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簡化與減紙化原則 減少文件/印刷負擔

– 106年起申報改系統上傳，毋須郵寄電子檔或紙本，以
日常作業所需之紀錄或資料進行呈現

– 得參考評鑑基準「建議佐證資料」所列範圍準備即可

– 除法令規範需以「紙本」保存之資料外，醫院應儘量
採「電子檔案」方式呈現

– 評鑑作業所需繳交各類表單/資料(包含：自評表、資料
表、統計表、相關附件、醫院簡報等)，請以「電子檔
案」方式提供

＊查證醫院日常作業，取代書面資料查閱＊
已是評鑑委員一致共識 9

實地評鑑資料「簡化」與「減紙化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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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設立醫院之醫院評鑑範圍

• 每年度醫院評鑑報名截止前設立之醫院，或前一年
度新設立醫院申請當年度醫院評鑑，其醫院評鑑範
圍，依下列原則辦理：

• (一)評鑑業務範圍：以領有開業執照日起至評鑑年
度6月30日止之服務項目；之後至實地評鑑期間所
增加之業務服務免評。

• (二)設置標準：由衛生局當日查核，凡有提供業務
服務之項目，皆需符合設置標準規定。

• (三)人力設置標準規範：從核發開業執照次月起至
實地評鑑前一個月，提供每月1日之醫事人力資料。

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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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化

優化

1.在「醫事機構評鑑管理系統」進行評
鑑申請/申報， 96.7%的受訪醫院表示
易於操作

2.106年度起，評鑑資料係採電子檔上
傳至系統方式繳交，93.3%的受訪醫
院對此表示贊同且確實提升其評鑑準
備作業的便利性

3.本年以「週別」通知實地評鑑行程，
有93.3%的受訪醫院認同，且認為更
有利於安排評鑑準備作業時程日常化

98%的受訪醫院表示對於應
用PFM查證方式，有利於提
升醫院的醫療品質

通知實地評鑑
安排之週間

68.5%的受訪醫院表示對於
評鑑基準「區域醫院、地區
醫院適用」由185條簡化為
122條，有利於降低醫院準備
評鑑之負擔

簡化、優化、日常化之認同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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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104-107年與100-103年，前兩輪醫院評鑑經驗與感想

– 「正向感受」有增加，「負向感受」皆有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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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之影響 100-103年 104-107年

委員建議意見提供醫院改善之參考 88.90% 99.85%

促使醫院關心並推動醫療品質、病人安全相關活
動

82.03% 99.10%

促使院內各部門之合作 82.40% 98.83%

提供醫院瞭解自我能力並設定學習標竿 80.30% 97.80%

凝聚院內共識及向心力 78.43% 97.73%

提升整體經營、管理效益 58.75% 94.60%

經營成本增加(不含評鑑收費) 51.70% 46.83%

增加日常作業量 59.95% 66.33%

增加非必要書面作業量(日常工作、評鑑佐證資
料)

86.00% 62.08%

正
向
感
受

負
向
感
受

醫院評鑑整體效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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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基準研修
2.持續性監測系統-醫事人力公開

108年度評鑑制度改革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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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重點-基準研修

108年版區域/地區醫院評鑑基準

• 現行「試評」項目轉為正式項
目，地區醫院則維持免評

• 條文數由122→125條

• 研修重點：
– 持續進行整合-減少重複評核

– 重要時事議題

– 友善就醫環境

– 因應制度法規

– 配合國家政策

108年版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• 維持現行基準內容與規範

• 條文數由207→208條

• 研修重點：
– 融入全人照護之精神

– 配合「住院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及
工作時間指引」修訂對應條文

– 強化衛生福利部教學相關計畫之
搭配與連結

– 基準精神朝向以「學習者為中心
」的評量方法

15

本年不納入評鑑，於109年列為試評之條文或評量項
目者，於條號前或評量項目後，以「試免」字註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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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重點-持續性監測系統醫事人力公開

• 為回應近年社會大眾對於醫事人員勞動權益之重視及監督，
本(108)年度3月起於「衛生福利部醫院資訊公開平台」按
月公開各層級醫療機構於持續性監測系統填報之當月份醫
事人力數據

• 每月由衛生局至系統進行確認，針對異常之醫院進行查處

16

維持各醫院日
常人力穩定

區域醫院

地區醫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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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度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作業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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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作業程序-申請類別

• 醫院評鑑：三類評鑑
–醫學中心（於本年度提出申請，另於受評當年
度辦理評鑑審查費及評鑑資料繳交相關事宜）

–區域醫院

–地區醫院

• 教學醫院評鑑：二類評鑑
–醫師及醫事人員類教學醫院

–醫事人員類(非醫師)教學醫院

＊教學醫院新增職類

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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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院評鑑申請資格-1/3

• 基本資格

– 領有開業執照之綜合醫院或醫院(符合醫療法及醫療機
構設置標準規定)

– 有登記開放急性一般病床

• 「區域醫院」評鑑申請資格

– 急性病床(急性一般病床&精神急性一般病床)合計250床
以上

– 具備「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」認證資格

• 非衛生局指定急救責任醫院之專科醫院得不適用

• 如申請合併評鑑者，應至少有一處具備「中度級急救責
任醫院」以上合格效期

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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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院評鑑申請資格-2/3

• 基本資格

– 領有開業執照之綜合醫院或醫院(符合醫療法及醫療機
構設置標準規定)

– 有登記開放急性一般病床

• 「醫學中心」評鑑申請資格

– 急性病床合計250床以上，且精神急性一般病床25床以上

– 「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」、「癌症診療品質認證通過」
合格效期內

• 申請合併評鑑者，急性病床及診療服務得合併列計，至
少一處具備「癌症診療品質認證通過」合格效期

• 分院或不相毗鄰院區如為衛生局指定之急救責任醫院者，
應具備「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」以上合格效期 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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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院評鑑申請資格-3/3

– 診療服務：家庭醫學、內、外、婦產、兒、骨、神經外、
整形外、泌尿、耳鼻喉、眼、皮膚、神經、精神、復健、
麻醉、放射診斷、放射腫瘤、臨床病理、解剖病理、核
子醫學、急診醫學、職業醫學等23科，及牙醫專科醫師
分科及甄審辦法所定之專科分科至少3科之診療服務

– 同時申請「醫師及醫事人員類教學醫院」評鑑：至少2類
醫師職類及9類醫事人員職類

– 須接受「醫學中心任務指標審查」

– 108-111年間擬申請「醫學中心」評鑑之醫院，應於本
(108)年依本作業程序提出申請，另依受評當年度之作業
程序規定，繳交評鑑審查費及評鑑資料。

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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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醫院評鑑申請資格-1/2

• 基本資格:醫院評鑑之合格效期內/同時申請

– 急性病床合計100床以上

– 7科診療服務：內、外、婦產、兒、麻醉、放射及病理

•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：

–急性病床合計一百床以上二百四十九床以下，其病理

科專科醫師得為兼任

–已具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之資格

–一百床以上專科醫院

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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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醫院評鑑申請資格-2/2

• 申請職類

– 醫師及醫事人員類教學醫院：至少1類醫師職類及3類醫
事人員職類(須包含護理職類)

– 醫事人員類(非醫師)教學醫院：至少4類醫事人員職類
(須包含護理職類)

• 醫師職類(3)：西醫師、中醫師、牙醫師

• 醫事人員職類(14)：藥事、醫事放射、醫事檢驗、護理、
營養、呼吸治療、助產、物理治療、職能治療、臨床心理、
諮商心理、聽力、語言治療、牙體技術

23

為利實務之推展，本年度起教學醫院訓練計畫審查與教
學醫院評鑑申請資格脫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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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院或不相毗鄰院區合併評鑑

• 醫院名稱須依規定登記為「○○醫院○○分院」

– 原已合併評鑑之醫院，其分院名稱不受上開之限制

• 申請合併評鑑之分院(或另一院區)以一處為限

• 須進行並通過「合併評鑑查證」，始可合併進行實
地評鑑

• 申請評鑑醫院，其不相毗鄰院區若僅提供門診服務
者，得不適用前述之規定，但該院區診療服務列入
評鑑範圍

• 同時申請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者，其中一類評
鑑申請合併評鑑，另一類評鑑應申請合併評鑑 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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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作業期程及方式-1/4

• 先通知醫院實地評鑑週別，再於前10個工作天通知實地評
鑑日程

• 實地評鑑時，依醫院急性一般病床數、評鑑類別進行半天
至二天半之實地查證；申請合併評鑑者，得視實際需要增
加半天至一天

25

進行程序
49床以下
（0.5天）

50-249床
（1天）

250-499床
（1.5天）

500床以上
（2.5天）

醫學中心

實地評鑑會前會 30-60分鐘 30-60分鐘 30-60分鐘 30-60分鐘 30-60分鐘
一、醫院院長致詞及介紹陪評人員

5分鐘 10分鐘 15分鐘
10分鐘 10分鐘

二、召集委員致詞並介紹評鑑委員 10分鐘 10分鐘
三、醫院簡報 15分鐘 20分鐘 25分鐘 30分鐘 30分鐘
四、實地查證及訪談 150分鐘 260分鐘 360分鐘 790分鐘 790分鐘

4-1分院或院區查證 - （210分鐘） （210分鐘） （210分鐘） （210分鐘）
五、委員交換意見 無 無/30分鐘 30分鐘 60分鐘 60分鐘
六、陪同人員必要之說明及交換意見 5分鐘 10分鐘 10分鐘 10分鐘 10分鐘
七、委員與醫院代表面談 15分鐘 30-40分鐘 30-40分鐘 60分鐘 60分鐘
八、委員整理資料 30分鐘 40分鐘 40分鐘 60分鐘 60分鐘
九、意見回饋與交流:委員與院方意見交換 20分鐘 30-40分鐘 30-40分鐘 60分鐘 60分鐘
註：1.病床數以急性一般病床計。

2.申請教學醫院新增職類評鑑者，不論病床數規模，實地評鑑時間為一天至一天半。
3.申請本分院或不相毗鄰院區合併評鑑者，實地評鑑時間得酌予增加半天至一天(實地訪查及訪談時間增加4-1項)。

申請教學醫院新增職類評鑑者，不論病床
數規模，實地評鑑時間為一天至一天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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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作業期程及方式-2/4

• 評鑑委員安排原則

26

評鑑

類型

醫院

規模

醫院評鑑

教學醫院評鑑

醫師及醫事人

員類

醫事人員類

(非醫師)
新增職類

經營

管理

醫療

照護
醫學 醫事 醫學 醫事 醫學 醫事

49床以下 1位 2位 - - - - - -

50~99床 1-2位 2-4位 - - - - - -

100床以上 2位 4位 1-3位 1-3位 - 2-3位 1-3位 1-3位

註：
1.病床數以急性一般病床計
2.醫院屬急性一般病床 50~99 床以下者，將依醫院提供之服務類別(安寧、急診、加護病房、
精神科、血液透析、呼吸照護、牙科、中醫、麻醉及手術)安排委員；服務類別數≤4 項，安
排 3 人(經營管理 1 人、醫療照護 2 人)；反之，則安排 6 人(經營管理 2 人、醫療照護 4 人)

3.新增職類每梯次至少安排 2 位評鑑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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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作業期程及方式-3/4

• 衛生局應出席實地評鑑作業：

1.必要時得提供相關督導考核資料予評鑑委員參考

2.依醫療法及醫療機構設置標準規定進行查證

3.依評鑑程序提供查證結果

• 觀察員（含醫用者代表）出席之安排原則：

–申請「區域醫院」評鑑之醫院，得安排1位觀察員

–觀察員得參與醫院簡報、實地查證及訪談、交換
意見，以及意見回饋與交流，並觀察實地評鑑之
進行

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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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作業期程及方式-4/4

• 實地評鑑期間，如遇受評醫院所在地之縣市政
府，因天然災害發布停班時，應中止實地評鑑
作業，改採書面審查或擇期接續實地評鑑方式
完成評鑑作業

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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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院評鑑合格基準

29

1. 醫院評鑑基準（區域醫院、地區醫院適用）以「符合、待改善」評量
者二類；評鑑基準評量達符合以上者，該條文始為合格

2. 醫院評鑑基準（區域醫院、地區醫院適用）共分2篇15章，分別核算各
篇受評條文、受評必要條文(2篇合計)及受評重點條文(2篇合計)之合格
百分比；核算合格基準時，均不列計「可免評條文」及「試評條文」

合格基準
經營管理篇
受評條文

達符合以上%

醫療照護篇
受評條文

達符合以上%

受評必要條文
（2篇合計）
達符合以上%

受評重點條文
（2篇合計）
達符合以上%

醫院評鑑合格
【申請區域、地區醫
院評鑑者適用，給予
評鑑合格效期四年】

70 70 100 100

受評必要條文（2篇合計）之合格百分比達100%，且「經營管理篇」及
「醫療照護篇」各篇受評條文之合格百分比達70%以上者，惟受評重點條
文任一條不符合者，成績核算為「合格」，核予評鑑合格效期一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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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要條文(人力配置)評量方式

• 評量方式
– 實地評鑑前之年平均人力：自104年4月(或自開業日起)至實地評鑑前；

以每月第1日之人力數計算年平均人力

– 實地評鑑當日人力

• 必要條文(人力配置)合格要件
– 「實地評鑑前之年平均人力」＋「實地評鑑當日人力」均達符合以

上者 → 合格

– 「實地評鑑前之年平均人力」未達符合（需計算期間所包含之月份，
已有90%以上月份之人力達符合以上）＋「實地評鑑當日人力」達符
合以上者 → 合格

– 「實地評鑑前之年平均人力」已達符合以上，雖「實地評鑑當日人
力」未達符合者 → 限期補正完成即合格

– 條號1.3.8、1.3.10、1.7.4及2.4.10為試評條文，評量結果不納入評鑑
成績計算，惟未達符合者得列為次一年度不定時追蹤輔導訪查對象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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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要條文合格要件示意圖

31

評
鑑
當
日
人
力

符
合

合格擇優計算90%月份平

均人力，已達符合

不合格擇優計算90%月份

平均人力，仍不符合

合格

不
符
合

不合格
合格

後續應依衛生局限期補正

不符合 符合

評鑑前之年平均人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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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院評鑑結果

• 評鑑合格：
–醫院評鑑基準之必要條文及重點條文均符合，
且各篇成績達合格基準以上；合格效期4年。

• 評鑑不合格：

–醫院評鑑基準之必要條文有任一條文未符合，
或任一篇未達合格基準

32

無複查機制，各篇成績皆需達合格基準

受評必要條文（2篇合計）之合格百分比達100%，且「經營管理篇」及
「醫療照護篇」各篇受評條文之合格百分比達70%以上者，惟受評重點條
文任一條不符合者，成績核算為「合格」，核予評鑑合格效期一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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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

1.教學醫院評鑑基準以「符合、部分符合、不符合」及以「符合、不符
合」評量者二類，評鑑基準評量達部分符合以上(即符合或部分符合)者，
該條文始為合格

2.教學醫院評鑑基準共分6章，核算第1章至第4章所有受評條文、第5章
及第6章申請職類之各節受評條文、受評必要條文之合格百分比；核算
合格基準時，均不列計「可免評條文」

教學醫院評鑑合格基準

合格基準

第1章至第4章
所有受評條文

第5章及第6章
申請職類之各節

受評條文

受評
必要條文

達部分符合
以上%

達符合%
達部分符合

以上%
達符合%

達符合以上
%

教學醫院評鑑
合格

90 80 100 70 100

教學醫院新增職類
評鑑合格

100 100 100 70 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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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醫院評鑑條文評量方式

• 評量方式

– 符合：同條文中，所有評量項目均達成，且第1章至第
4章所有申請職類均達成所有評量項目

– 部分符合：同條文中，僅限1項評量項目未達成，且第
1章至第4章僅限1申請職類未達成1項評量項目

– 不符合：同條文中，有2項以上評量項目未達成，第1

章至第4章有2申請職類(含以上)未達成評量項目

• 必要條文(1.6.1住院醫師值班訓練應兼顧病人安全
且值勤時數安排適當)：申請醫師職類者，若必要
條文未達符合以上，則醫師職類未通過評鑑

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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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醫院評鑑結果

• 評鑑合格：教學醫院評鑑基準第一章至第
四章皆達合格基準，且至少有四職類（須
含護理職類）達合格基準；申請醫師及醫
事人員類教學醫院評鑑，第五章應達合格
基準

• 評鑑不合格：未達上述之合格基準

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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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置標準對於評鑑結果影響

• 實地評鑑期間受評醫院如有不符醫療機構設置
標準規定者，由衛生局依相關法規及權責要求
限期改善。【護病比於108年2月1日發布納入醫
療機構設置標準第12-1條文規範，並於108年5月1
日施行，醫院因護產人員離職、育嬰或其他原因
異動，致不符前項護病比規定者，應自事實發生
之日起三十日內補正】

• 屆期已改善者，評定公告為評鑑合格醫院；屆
期未改善者，得由本部逕予核定為「評鑑不合
格」。

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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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結果

• 評定會議確認成績後，公告結果並發給合格證明文件
– 實地評鑑個別建議改善事項，由協辦單位通知醫院，並列入衛生

局進行督導考核

• 評鑑合格效期為4年或1年，醫院評鑑之合格效期中止或終止時，
教學醫院評鑑合格效期併同終止

• 經本部評定為醫院評鑑不合格或教學醫院評鑑不合格之醫院，
其評鑑合格效期以原評鑑合格效期屆滿日，為評鑑合格效期終
止日

• 評鑑結果及各醫院之評鑑相關資訊，得由本部或協辦單位公告
於網站

37

醫院資訊
公開專區

評定成績

督考追蹤-改善事項

寄發
合格證書、改善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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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與督導考核之分工與合作

• 醫院評鑑與督導考核之分工與合作

–實地評鑑個別建議改善事項，列入衛生局進行
督導考核(作業程序第10點)

–持續改善日常化

–降低「追蹤輔導訪查」之打擾

38

評鑑通過
改善
意見

持續改善
(合格效期內)

下次評鑑

衛生局督導追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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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院相關事項異動之評鑑認定原則

• 經公告為醫院評鑑合格或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之
醫院，如有負責醫師、地址、醫院名稱或權屬
別等異動，應重新申請參加最近一次評鑑，但
符合下列情形者，得延續原評鑑合格效期：
–異動後一個月內提出申請
–經衛生局查證軟硬體設施皆無異動

39

取消專案全院複評，醫院若有相關異動應重新申請參加
最近一次評鑑，但符合上述情形得延續原評鑑合格效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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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蹤輔導訪查-1/2

• 評鑑合格效期內之醫院，應定期至本部醫院評鑑持續性監
測系統提報量性指標及質性文件，並得依據「醫院評鑑及
教學醫院評鑑不定時及即時追蹤輔導訪查作業程序」進行
訪查作業

• 評鑑合格效期內之醫院，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本部得調
降評鑑合格類別或註銷其評鑑合格資格：
– 不符合醫療機構設置標準，經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

– 違反相關法規（令）情節重大，或經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善屆期

未改善

– 不定時及即時追蹤輔導訪查結果為「不符合評鑑基準」或「須加
強改善」屆期未改善

– 區域醫院之「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」資格中斷逾二年

– 醫學中心或準醫學中心之「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」及「癌症診療
品質認證通過」，任一資格中斷逾二年 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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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蹤輔導訪查-2/2

• 醫院於評鑑合格效期內，且當年度未再申請醫院評
鑑或教學醫院評鑑者，列為不定時追蹤輔導訪查之
對象

– 本部每年以抽籤方式選定當年度需實地訪查之醫院

• 不定時追蹤輔導訪查內容：

– 最近一次評鑑結果意見表所提建議改善事項之改善情形

– 應就最近一次評鑑結果意見表所提建議改善事項，填復
改善情形(約每年7~8月間)

• 實地訪查包含實地查證、意見交換，約1.5~4小時

• 協辦單位發給追蹤輔導訪查結果意見表，並作為下
次評鑑或追蹤輔導之參考

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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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、品質日常化

42

接受醫院評鑑
(評鑑當年)

納入不定時追蹤輔導
(合格效期內)

啟動即時追蹤輔導
(發生重大病安事件時)

持續性監測指標提報
(品質、人力監測)

評鑑改善/
建議事項

改善進度

改善意見

指標數據、趨勢
分析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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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醒您~評鑑申請截至4月26日止

43

申請108年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

評鑑審查費繳交
(4月15日至4月26日)

申請資料繳交
(4月15日至4月26日)

填寫醫院開業登記事項查證回復單
(4月15日至4月26日)

衛生福利部
評鑑審查費匯票或支票正本

(併同正式公函寄出)

醫策會
評鑑審查費匯票或支票影本

(併同申請資料寄出)

衛生局
醫院開業登記事項查證

（自衛福部醫事機構評鑑系統
網站進行開業登記事項查證）

(4月29日至5月1日)

醫策會
1.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
評鑑申請書

2.申請評鑑聲明書

※有關本年度評鑑申請、申報流程及繳交資料、系統
操作，請至醫策會網站(www.jct.org.tw)下載「醫院評

鑑及教學醫院評鑑申請、申報說明」
若有申請疑義，歡迎來電

聯絡電話：02-89643000 分機3062、3063、3064

申請醫學中心評鑑者

http://www.jct.org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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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醫療業務聯合訪視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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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醫療業務聯合訪視作業-1/2

• 衛生醫療業務聯合訪視包括衛生福利部及附屬機關所辦理
對於醫院之評鑑/訪查(視)/認證等作業

• 聯合訪視將以「聯合行程」方式辦理，各業務主辦單位之
前置作業仍採獨立進行

• 醫院及其附屬機構所接受之評鑑項目以「評鑑週」方式進
行聯合行程整併，包含：

– 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*（含精神科醫院、中醫醫院）

– 精神護理之家評鑑

– 精神復健機構評鑑

– 一般護理之家及產後護理之家評鑑

45

註：醫院緊急醫療能力分級評定延長效期與醫院評鑑一致，受評醫院當年度逢醫院評鑑時
則採聯合行程方式進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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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醫療業務聯合訪視作業-2/2

• 非「評鑑週」所列之其餘訪視/認證項目，以「訪查」方
式進行聯合行程整併，並由國民健康署統籌配合健康醫院
認證行程辦理

• 醫院若當年度接受醫院評鑑，除「評鑑週」所列項目或新
申請之評鑑訪查認證或違規事項查核外，不會再接受其他
訪查或認證

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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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週-整合同年度評鑑/訪查/認證聯合訪視

如：精神護理之家評鑑、精神復健機構評鑑
、一般護理之家及產後護理之家評鑑

7月評鑑日

8月評鑑日 9月評鑑日

醫院
評鑑

醫院附
屬機構
評鑑

安排同週
辦理評鑑

評鑑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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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列入「評鑑週」
訪查、認證

配合國健署
健康醫院認證行程

訪查週-未列入「評鑑週」訪查、認證項目

http://www.google.com.tw/url?sa=i&rct=j&q=&esrc=s&frm=1&source=images&cd=&cad=rja&uact=8&ved=0ahUKEwi3_vjZ5YnRAhVDKJQKHV58AIsQjRwIBw&url=http://www.ivsky.com/tupian/3d_gainian_renou_v6173/pic_195142.html&psig=AFQjCNGj9HKa2EWFbuozUsNmj7AuAopKkA&ust=1482564593542569
http://www.google.com.tw/url?sa=i&rct=j&q=&esrc=s&frm=1&source=images&cd=&cad=rja&uact=8&ved=0ahUKEwjtu8We5onRAhVCn5QKHaZsDGoQjRwIBw&url=http://jkpatent.blogspot.com/2015/12/blog-post_16.html&psig=AFQjCNFLZAqp7uvktmtrC0vFMhxxWMJ6LQ&ust=14825647322072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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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週行程安排及通知

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
（含精神科醫院、中醫醫院）

週次通知 (由醫策會進行函知)

(由照護司進行函知)週次通知
一般護理之家評鑑
產後護理之家評鑑

如:7月22日(一)至7月26日(五)

精神護理之家評鑑
精神復健機構評鑑 (由醫策會進行函知)週次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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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調查對象：107年度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
鑑之受評醫院，共回收60份（回收率93.8%）

• 聯合訪視執行調查結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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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度聯合訪視執行問卷調查

近9成的醫院表示一週最多可接受1-2項訪視

近9成的醫院認同聯合訪視政策可有效簡化訪視
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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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期效益

• 實現以病人照護及安全為主體的評鑑

• 去蕪存菁、於日常落實評鑑要求

• 對民眾：

– 醫事人員有更充足的時間照護病人，可確保醫療品
質與病人安全

• 對醫院、機構與醫事人員：

– 減少評鑑文書作業，降低評鑑負擔

– 實地評鑑以日常作業取代書面資料查閱，著重實務
面訪查，以協助醫院辨識風險，並提供改善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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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謝聆聽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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